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

需要鉴定的，鉴定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

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
“医调委”和医患双方可以约定延长调解期限

超过调解期限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医患双方经人民调解达成一致的
“医调委”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经医患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人民调解员签字
并加盖“医调委”印章后生效

达成调解协议的，“医调委”应当告知医患双方可以依法
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由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人民调解员协会，
保险公司从医疗责任险中提出15%至
20%的费用，以捐赠、赞助等形式，划给
人民调解员协会，由协会每年拨款用于
“医调委”的各项费用支出
锦州采取这种模式

以人民调解员协会为依托的保险模式

由保险中介公司从医疗保险费用中提出
15%至20%，用于“医调委”的人员、办
公等各项费用支出
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
阳、盘锦、铁岭、葫芦岛采取这种模式

保险中介模式

政府保障模式

由政府为“医调委”的人员、办公经费等
提供支持，并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大连、丹东、朝阳采取这种模式

申请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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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独立的第
三方调解，让医疗纠
纷“熄火”，我省各地
因地制宜，探索各具

特色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模式。

一件件棘手的医疗纠纷
成功调解的背后，离不开多
方合力：出台指导性文件，
提供财力保障，组建调解队
伍；立标准，定制度，完善程
序，助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顺利进行。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更为完
善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需要智慧和技巧，更需要体制
和机制保障。

推进医疗纠纷调解，如何
让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良性
结合？

怎样让人民调解和其他
化解方式有效衔接？

请看本报调查——

提要

引子

在我省很多地方，找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
委”）化解纠纷，已成医患双方首选。

这是丹东市“医调委”受理的一
起典型医患纠纷调解案件：65岁的
刘某在丹东市某医院手术后，出现
排尿困难症状。医方虽给予反复导
尿等对症处置，但患者病情仍逐渐
加重，患者及其家属为此与医方发
生医疗纠纷。

到丹东市“医调委”寻求帮助
时，患者家属情绪激动，甚至表示，

“如果调解不了，就和这个医生拼
了。”了解情况后，丹东市“医调委”
主任宋守宏感觉到，必须及早介入，
依法依理依情，尽力找到双方利益
平衡点，以避免矛盾升级。

从召开第一次调解会议，到医
患双方最终达成一次性赔偿人民币
30万元的调解协议，历时半年。

“反复做双方工作，制定调解
方案，依法确定医疗损害后果和医
疗过错责任……每一个环节都费
时费力。”丹东市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办公室（以下简称“医调办”）主
任周虹分析，“这起医疗纠纷能调
解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准调解工作
的切入点。‘医调委’在调解的第一
阶段把解决患者转诊治疗问题作
为切入点，促使双方达成了阶段性
调解协议，这样既解决了患者继续
治疗的问题，又恢复了医院正常的
医疗秩序，使双方脱离正面接触，
避免矛盾升级。”

“相对于走诉讼程序与行政调
解 而 言 ，人 民 调 解 算 是‘ 快 速 处
置’，简便、高效，免费、中立，让纠
纷化解变得相对容易。”丹东市“医
调委”副主任傅伟杰告诉记者，“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坚持法要讲
明、理要说清、情要尽到，最大限度
地维护双方合法权益，让调解过程
成为化解矛盾、相互谅解、融洽医
患关系的过程，比写在纸面上的工
作流程要复杂得多。” 本版制图 董昌秋

因 地 制 宜 ，各 地“ 医 调 委 ”
工 作 模 式 不 尽 相 同 ，但“ 医 调
委”始终坚持第三方独立地位，
即独立于医患双方、独立于司
法和卫生系统、独立于保险公
司，并独立开展工作，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
解法》规定，“医调委”通过接案、
立案、调查取证、评鉴、确认责任
等级、说服、疏导等流程，最终医
患双方自愿签订调解协议、作为
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等进行
医疗纠纷化解。

“患方信得过‘医调委’，使调
解工作更具专业性和公信力。”锦
州市“医调委”主任高建提供了一
组数据：锦州市“医调委”2016年1

月开始受理医疗纠纷，当年受理
纠纷 39 件，调解成功 23 件；2017
年受理纠纷 59 件，调解成功 31
件；2018 年受理纠纷 67 件，调解
成功43件。

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
解，切实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随着一个个专业医疗纠纷调解组
织开展工作，紧张的医患关系得
到了缓解。

几年探索实践，人民调解已
成为化解医疗纠纷主渠道。在
推进人民调解的同时，我省注重
院内调解、司法调解，建立医疗
风险分担机制。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
我省稳步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机制建设，将医患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据介绍，省法院与原省卫计

委建立了诉调对接化解矛盾机
制，共同出台了《关于开展医疗
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创新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与司法诉讼的有机结
合模式。

《意 见》明 确 ，经 双 方 当 事
人同意，法院在立案前可以将
案件委托“医调委”进行诉前调
解，当事人不同意委托调解或
者自法院委托之日起 15 日内不
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依法
及时立案。法院可以在诉中或
执行中，与各市卫生主管部门
组织协商，邀请“医调委”专家
参与调解，或委托“医调委”进

行调解。对经“医调委”调解未
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开通
诉讼“绿色通道”。

从 2016 年到 2018 年，锦州市
受理的医疗纠纷中，成功引导患
方进入诉讼程序的就有13件。

构 建 和 谐 医 患 关 系 ，加 快
构 建 多 元 化解医疗纠纷体系，
为 群 众 提 供 更 多 的 纠 纷 解 决
方式，有关部门又提出了新要
求 。 据了解，在日前召开的全省
法院院长座谈会上，省法院明确
提出，精准对接人民调解、行业调
解、专业调解，加强与银保监会、
医疗等部门的联动对接，完善类
型化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促进
大量纠纷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
诉前化解。

调解与诉讼对接 开辟“绿色通道”，多元化解医疗纠纷

讲清“调”的依据 升级“解”的方式

融洽医患关系期待更多懂“说和”的人
本报记者 侯永锋 刘 乐

数据显示，自丹东市“医调
委”成立以来，共接待医患双方咨
询 3600余人次，受理调解 389件，
现已调解结案341件，调解成功率
达97%。

回想起“医调委”刚组建时
的场景，周虹仍历历在目：“2012
年，丹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专门下发文件，成立市‘医调
办’，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013 年成立市‘医调委’，作为专
业从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群
众性组织。”

在丹东，市“医调办”与“医
调委”合署办公，“医调办”4 名
工作人员都有从事医疗或法律
工作的经历，均兼任“医调委”
调解员，直接参与医疗纠纷调

解等工作。在周虹看来，这样
“医调办”的想法和意图得以直
接体现，也是对“医调委”工作
的有效补充。

合署办公，还解决了丹东市
“医调委”办公场所的问题，而且
调解员的工资和办案补贴由财政
承担，通过市“医调办”发放。

与丹东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不同，锦州市“医调委”采取
以人民调解员协会为依托的保险
模式。

据锦州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
促进法治科科长胡明介绍，受市
司法局的业务指导，锦州市各医
院分别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锦州
分公司投保“医责险”，保险公司
从保费中拿出部分捐赠给“医调

委”作为工作经费，这样在未给当
地政府增添人员和财政负担的情
况下，既保证了“医调委”的中立
性，又保证了运营资金的来源。

聚焦矛盾化解，我省各地因
地制宜地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机制。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目
前，我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模
式中，有一种保险中介模式即由保
险中介公司从医疗保险费用中提
出15%至20%，用于“医调委”的办
公等各项费用支出。

“深入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机制建设，通过专业化
的调解，将医患纠纷由院内转移
到院外，全省地市及县级建立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覆盖率达

100%。”省卫健委有关人士认为，
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医学、法律
专家咨询，就医患双方责任给出
初步的结论，加快了医患双方调
解的进度。

据介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是
我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
效尝试，尤其是大力推行医疗责任
险制度，积极组织、推动医疗机构

“医责险”投保工作，充分发挥保险
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步提升了纠纷
的赔偿率。

有关部门统计显示，目前全
省共有 2562 个医疗机构参保“医
责险”，覆盖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每年发生医疗责任险赔付案
件 800 余起，赔付金额达 3000 万
元左右。

预防与调处并举 探索创新多种模式，最大限度化解矛盾

医疗纠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
谐稳定。我省出台《辽宁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
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的预防、医疗纠
纷的处理协商与调解等工作，加大了基层政府
对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的支持和干预力度。

但是，由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尚处于
探索期，实际工作中依然有许多不容回避的问
题需要解决。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破解实践中遇到的难点痛点，进一步构
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的困难主要
是经费不足和人才缺乏。”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
促进法治处处长李晓强表示，“由于经费有限，‘医
调委’的工作人员收入都不是很高，对年轻人的
吸引力有限。目前各地‘医调委’工作队伍中，退
休人员占比较高。现有的调解员多是凭着热情
和社会责任感做事。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不
仅需要专业的医学和法律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生
活阅历。年轻的调解员要成长为优秀的调解员，
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只有较好的待遇才能
留住年轻人。为此，应尽快完善调解激励机制，
根据调解机构的实际效果给予激励。有了良好
的激励机制，调解员干起来才有劲头。”

在沈阳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
长林杰看来，医患双方应是利益共同体，而非利
益博弈方，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长远的办法靠
深化改革、增加投入，解决体制机制和资源不均
衡的问题。从源头做起，医疗卫生单位要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和责任心，最大限度地避免医疗
事故，改善就医体验，真正走进患者心里，减少
医疗纠纷出现的风险点。

“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的同
时，还呼吁广大患者给予医务工作者一定的包
容心。医学毕竟属于实践科学，医疗风险是客
观存在的，患者应理性认识。”抚顺市某三甲医
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如是说。

“实践证明，利用人民调解形式化解医疗纠
纷，已成为新形势下处理医患矛盾的重要途径，
对构建新型医患关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建立健全“事
前预防、事中调解、事后整改”的医疗纠纷法治
轨道处理机制，切实把医患纠纷化解在当地、消
除在萌芽状态。

有效化解医疗纠纷

需激励，也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关注医疗纠纷调解（下）

我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模式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书面形式 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
调解的争议事项和理由等

口头形式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
的基本情况、申请调解的争议事项和理由等，并经申请
人签字确认

“医调委”获悉医疗机构内发生重大医疗纠纷，可以主动
开展工作，引导医患双方申请调解

本图示内容摘自国务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受理

处理

“医调委”引导

经沈阳市“医调委”调解，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沈阳市“医调委”供图

大连市“医调委”对一起医疗纠纷进行现场调解。 大连市“医调委”供图


